










寶山國小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報告事項 
     111.9.21 

人事室: 

一、111.6.27 高市府人考字第 11103039300 號函重申公務員於辦公時間應盡職

負責，不得利用上班時間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一案，請查照並配合辦理。 

二、111年 6月 15日修正發布「教師請假規則」第 3條、13條、18條以及 111

年 6月 27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1條重點：「陪產

檢及陪產假七日」、「申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

陪產檢及陪產假，以及因安胎事由申請其他假別之假時，機關不得拒絕，且

不得影響其考績或為其他不利產假之處分」、「二日以上之病假或因安胎事

由申請二日以上其他假別之假，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 

    補充說明：所謂「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與原公保特約醫院

及公保聯合門診中心層級相當之健保特約醫院及中央健康保險局聯合門診

中心出具之證明為準據…如其任職機關及居住所所在地之鄉鎮未設有上開

醫療機構，則當地衛生所及全民健保特約診所出具之證明仍可採據；若其任

職機關及居住所所在地之鄉鎮未設有上列任一醫療機構，得以合格醫師開

立之診斷證明書作為證明」(銓敘部 85年 10月 18日 85台法二字第 1368644

號函、教育部 95年 7月 12日台人(二)字第 0950091878號函)。 

三、公務人員服務法暨公務人員保障法於 111年 6月 22日公布，除服務法第 12

條外，保障法第 23條於 112年 1月 1日起實施，請本校公務人員自行上網

查閱。 

四、欲申請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之同仁，前次以於群組公告 111

年 9 月 20 日前提出，倘仍有同仁尚未提出請最遲於本周五前送交人事室。 

五、倘同仁(或眷屬)具身心障礙手冊者，因涉及公保及健保每月繳費金額減免，

請主動向本室提出。 

六、有關平日上下班時間： 

(一)行政同仁：平常日上班執勤時數為 9小時，每日多 1小時(延長工時)，

累積時數，用於減少寒暑假到班工時。 

  1、上班時間：7時 30分 

  2、下班時間：16時 30分 

  3、11時 30分~12時 30分(1小時為延長工時) 

(二)非行政同仁： 

  1、上班時間：8時 

  2、下班時間：16時 

七、線上差勤系統注意事項(手機亦可操作)： 

 (一)請假：請假人(除緊急事由)請務必”提前”申請並委託適當人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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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提醒代理人"至差勤系統點同意送出→擔任請假同仁之代理人：請至

差勤系統點同意代理。處室主任及組長部分：亦請盡量每日進入差勤系

統，檢視並掌握處室同仁的差假申請，並請盡快完成批核。 

 (二)上傳佐證資料：公假公差檢附公文批核流程、其他請假規則應附之證明

(提醒病假 2日(含)以上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 

 (三)辦公時間以外公(差)假請記得申請公假時填列補休時數。 

八、重申教育部業於 110 年 7 月 28 日修正發布考核辦法第 5 條規定略以，「體

罰、霸凌、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生」、「有性騷擾、性霸凌行為，或違

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六條、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而

受申誡以上之懲處者，不得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本校教師對於處理

生與生、師與生之間，一經察覺有上開事宜請務必依規定辦理並做成紀錄由

相關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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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國民小學教師聘約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25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09 月 21 日經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 本聘約依據教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 

二、 教師應恪遵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有關法令及其精神，修己善群、

敦品勵行、熱忱服務，發揮專業與敬業之精神，善盡優良師表之職責。 

三、 教師所任課程及時數，均依照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辦理。 

四、 教師應於規定時間內在校服務，非經校長同意不得兼任校外職務或兼課。 

五、 教師對於教學，應充分準備教材，採用適當教法，注意教室管理，認真批

改作業，參與補救教學、假期學習活動、教學評量等有關工作。 

六、 教師有擔任導師、教學以及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

育活動之義務。學校聘任班級導師之事宜，由學校訂定有關之規定，與教

師會共同協商，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

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七、 教師負有處理班級事業（如學生公約之擬訂、自修、午餐及午休之督導、

教室整潔美化、節約能源、缺曠課處理、週記、家庭聯絡簿之批閱、家庭

訪問及其他有關事項等）、指導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活動及競賽、學生行為

輔導及校園偶發事件處理之義務，以導引學生適性發展，培養健全之人格。 

八、 教師負有管理教室及維護學校公物之義務。 

九、 教師不得私自為學生收費補習、誘使學生參加校外補習，或巧立名目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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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收取費用及推銷書刊用品等情事。並應切實遵守汞實施體罰之規定。 

十、 教師應出席學校各項慶典、週會、升降旗及各種有關會議，並履行會議之

決議。 

十一、 教師出勤差假悉依教師請假規則及差勤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二、 學校應於新學年度(學期)開始一個月前，將聘書送達教師。教師接到聘書

後一週內填妥應聘書送交學校人事單位，逾期視為不願應聘論。 

十三、 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教師法第十六條之

權利，並負有同法十七條之義務。 

十四、 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不得中途離職，如因故必須辭職者，應於一個月前經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提請校長同意，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可離校。

雙方對來年聘約，若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決議不予續聘兩年或教師不願應

聘者，均應於原聘約屆滿之一個月前通知對方。 

十五、 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兩年，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法決議辦

理。 

十六、 教師對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時，得循法定程序

提出申訢；在未獲得確定救濟之前，仍應遵照學校規定辦理。 

十七、 教師派兼特殊教育人員及依法令借調之教師另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十八、 教師應遵守教育部頒布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所規定之

事項，並依該準則第 6條至第 9條處理校園霸凌防制。 

十九、 本聘約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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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一、計畫摘要： 

健康是生命延續首重的要件，有健康的身體與心理，才有美好的人生！因

此，學童健康問題的議題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教育部因應世界潮流新觀念

發起「健康促進學校計畫」，其目的不但有利於學生健康的成長，而且學校的

教職員工、家長及社區居民也皆能蒙受其利，享有健康的觀念與生活。因此，

我們必須在既有的基礎上更求進步，在全校教職員工共同討論、理念溝通、課

程研習、社區資源評估後，均認為有推動此計畫的必要性，尤其是學校學生之

健康體位、菸害防制、視力保健的問題與口腔衛生的議題，是學校單位應該以

予協助輔導與戒治的工作要項。希望藉學校團隊基礎擴大推展，引導學生關心

自己的健康，產生健康風氣後繼而推廣到家庭、社區，讓寶山社區民眾的身

體、心理與精神都能得到正向健康態度、健康知能與健康行為。 

有鑒於現代吸菸、肥胖的人口偏高且比例年輕化，爲建立無菸校園，營造

健康空間；並注重健康飲食及口腔衛生、視力保健觀念；在本校健康促進委員

會共同討論、理念溝通、社區資源評估，在不增加教職員工作量，及不增加經

費負擔的原則下；希望透過此計畫活動之實行，引導學生關心自己的健康，進

而推展至家庭、社區，讓民眾都能達成共識，養成良好習慣，營造健康的社區

氣氛。 

二、依據： 

（一）行政院衛生署100年4月27日署授食字第1000024392號函。 

（二）高雄市教育局 110 年 6 月 30 日高市健字第 11134344900 號。 

三、問題背景與分析： 

1986 年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頒佈之後，世界衛生組織即積極協助各國在

學校、社區、醫院、島嶼，乃至於監獄等場域推動各項健康促進計畫，「健康

促進學校計畫」（Health-promoting School）的概念乃逐漸產生與發展。又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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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健康促進學校計畫」（Health-promoting School）的定義得知，此計

畫乃是指學校社區的全體成員共同合作，為學生提供整體性與積極性的經驗和

組織，以促進並維護學生的健康，其中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健康教育課程、創

建安全與健康的學校環境、提供適宜的健康服務，以及使家庭和社區廣泛參與

進健康的工作，進而使學生們獲得最大限度的健康發展（黃松元等，民

93）。 

本校位處於高雄市桃源區，是一所特殊偏遠山區的學校，家長社經背景多

為務農及打零工，社經地位低落，普遍缺乏健康生活型態的相關知識。近年來

社會變遷快速，家庭結構改變，本校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學生比例高達

53.3%，因而忽略學生的基本健康需求。由於家長對於健康知識的認知嚴重不

足，對於身體缺點矯治亦不重視，加上忙於工作配合度又不高，所以本校學生

BMI 值、頭蝨感染率、口腔齲齒率都偏高。表一是寶山國小 110 學年度學生各

項健康議題的不良表，結果發現健康體位不良率為 46.6％，因此，今年本校

將以『健康體位』為推動議題的主軸，期望透過健康促進學校之推動，讓學生

重視自身健康體位，讓 BMI 降回標準範圍內。 

表一：寶山國小學童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項健康議題不良表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年級 ㇐ 二 三 四 五 六 全校 

學生人數 2 1 1 4 2 4 14 

視力不良 0 0 0 3 1 1 5 

健康體位過重 1 1 1 1 1 3 8 

頭蝨感染 0 0 0 1 0 0 1 

口腔齲齒 1 1 1 0 0 0 3 
 

學校一方面營造良好、適宜的健康環境之外，另一方也積極教導學童正確

的健康知能，任何健康的教學活動以融入式的教學方式，除激發其學習興趣

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將其健康知能融入貫通於生活環境中，進而推廣、影響於

每一個家庭的成員，進而促進社區的健康機能，將民眾導入與培養正確的健康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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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觀點，為使學校所提供的「健康服務」能夠更廣、更深層地影響社

區的每一個家庭，我們希望能由學校本身做起，藉由此一方案的推動，使我們

的健康教育成效不僅是影響我們下一代孩童的身上，更希望能夠影響周遭親友

及社區民眾，如此一來，學校在社區的教育地位才更顯得有意義。從基層（學

校）帶頭做起，在社區看見成果，使社會健康茁壯，讓國家充滿希望，這才是

教育的基本作為！ 

四、健康議題計畫項目：本校推動重點議題如下 

（1） 健康體位。 

（2） 口腔衛生。 

（3） 視力保健。 

（4） 頭蝨防治。 

（5） 菸害檳榔防制。 

五、主辦單位：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國小。 

六、承辦單位： 本校教導處 

七、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全校學生。 

八、實施期程：111 年 8月至 112 年 6 月。 

九、計劃目標： 

（一）將健康促進的觀念推展至全校教職員工，讓校園團隊凝聚健康共

識，具備指導學生推動健康促進。 

（二）將健康促進的觀念推展至全校學生，讓學生具備關心自己健康能

力、培養身體健康的技能。 

（三）將健康促進的觀念推展至社區家長，讓社區家長能關心家人及周圍 

      親友的健康，多多從事有益身心健康的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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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健康促進委員會推行小組組織： 

 

小組職稱 

 

職稱 

 

 

姓名 

  

工作執掌 

 

召集人 

 

校長 

 

 

林穎義 

 

綜理健康體位工作督導事宜 

  

  

副召集人 

   

  教導主任 

 

 

吳景益 

1.執行計畫融入課程之推行與跨處室之合作事宜 

2.擬定計畫、規劃工作之推行，與跨處室之合作事宜； 

辦理師生理輔導活動與跨處室之合作事宜 

 總務主任 吳宗憲 規劃學校硬體設備相關工作與跨處室之合作事宜 

 主計 陳寶惠 負責經費之管控 

  

  

執行委員 

 教務組長 廖祥忠 1.協助辦理各項「健康促進計畫」工作事宜 

2.健促課程教案融入本校整體課程計畫 

訓導組長 常馨文 1.協助辦理各項「健康促進計畫」工作事宜 

2.辦理師生友善校園活動與跨處室之合作事宜 

 健促老師 吳鳳琳 辦理各項「健康促進計畫」工作事宜 

 護理師 謝惠茹 負責定期測量學生測量學生身高、體重、身體 

質量指數；身體健康及需求評估 

  

 委員 

 健體教師 張智傑 負責相關課程融入教學 

 資訊老師 陳騏龍 負責相關課程融入教學 

 各級任導師 1-6 年

級導師 
負責該班健康指標指導及家長聯繫 

 家長會長 陳光照 負責與家長溝通協調 

 

 

 

 



5 
 

  

十一、計畫內容： 

計畫項目 工 作 內 容 執行時間 參與人員 預 期 達 成 目 標 

整體學校 

衛生政策 

1.成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推行

小組。 

2.評估學校衛生問題。 

3.擬定衛生健康議題。 

4.規劃衛生健康議題活動。 

5.利用文化走廊、學習步道張貼

海報、衛生健康標語。 

111.9  學校健康促進

委員會推行小

組成員 

 全體教職員工 

1.確立學校衛生健康議題。 

2.凝聚學校健康促進推展共識。 

3.全體教職員工能具備執行本計

畫的基本知能。 

4.引導學生具備關心自己健康的

能力。 

5.藉由宣導活動推展提升學生學

習。 

健康體位 

1.規劃健康體位議題校內宣導活

動。 

2.舉辦健康體位議題校內宣導活

動。 

3.鼓勵教師將健康飲食議題融入

課程活動安排。 

4.設計健康飲食學習活動。 

5.週三朝會一起跑操場。 

6.週一、三、五第二節大下課，

全校一起動起來。 

7.週二第七節全校一起運動。 

111.9-112.6 全體教職員工 

全校師生 

1.落實全體教職員工宣導正確健

康飲食觀念。 

2.落實融入課程與統整活動。 

3.教師具備設計健康飲食議題教

學活動能力。 

4.落實全校學生對健康體位的正

確價值觀並落實於生活中。 

5.增加學生運動量，只長高不長

胖。 

頭蝨暨傳

染病防治 

1.規劃頭蝨暨傳染病議題校內宣

導活動。 

2.舉辦頭蝨暨傳染病議題校內宣

導活動。 

3.鼓勵教師將寄生蟲議題融入課

程活動安排。 

4.設計預防頭蝨暨傳染病的生活

習慣之學習活動。 

5.利用文化走廊張貼海報、預防

頭蝨標語。 

111.9-112.06 全體教職員工 

全校師生 

全體家長 

1. 落實全體教職員工毛巾、梳

子、帽子、枕頭不共用保健宣

導正確觀念。 

2. 落實融入課程與統整活動。 

3. 教師具備頭蝨防治保健議題教

學活動能力。 

4. 建立全校學生預防頭蝨正確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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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工 作 內 容 執行時間 參與人員 預 期 達 成 目 標 

視力保健 

1.規劃視力保健議題校內宣導活

動。 

2.舉辦視力保健議題校內宣導活

動。 

3.鼓勵教師將視力保健議題融入

課程活動安排。 

4.設計視力保健學習活動。 

5.利用文化走廊張貼海報、視力

保健標語。 

6.星期二、四第二節大下課望遠

凝視 

111.9-112.6 全體教職員工 

全校師生 

5. 落實全體教職員工視力保健宣

導正確觀念。 

6. 落實融入課程與統整活動。 

 

7. 教師具備設計視力保健議題教

學活動能力。 

8. 建立全校學生視力保健正確觀

念。 

口腔衛生 

1.規劃口腔衛生議題校內宣導課

程。 

2.舉辦口腔衛生議題校內宣導課

程。 

3.舉辦口腔衛生議題校內教師研

習課程（內聘）。 

4.鼓勵教師將口腔衛生議題融入

課程活動安排。 

5.設計口腔衛生學習活動。 

6.安排牙醫師來校駐診。 

7.利用文化走廊張貼口腔衛生海

報。 

111.9-112.6 全體教職員工 

內聘講師 

牙醫師團隊 

1. 落實全體教職員工口腔衛生宣

導正確觀念。 

2. 落實融入課程與統整活動。 

3. 教師具備設計口腔衛生議題教

學活動能力。 

4. 建立全校學生口腔衛生正確觀

念。 

菸害檳榔

防制 

1. 舉辦菸害防治宣導議題校內

宣導課程。 

2. 設計菸害防治教學活動。 

3. 利用文化走廊張貼菸害防治

海報。 

111.9-112.6  全體教職員工 

 全校師生 

1. 落實全體教職員工菸害防治

宣導正確觀念。 

2. 教師具備設計菸害防治議題

教學活動能力，並落實融入

課程與統整活動。 

3. 宣導全校學生菸害防治正確

知識。 

4. 建立師生菸害防治觀念。 

十二、計畫預期成效 

(一) 凝聚學校共識與願景，發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關於學校的發展目標與共同價值，將經由學校逐漸形成的環境氣氛中

為大家所認可並產生共識。全校教職員工及家長都能深刻感受到學校

重視健康的用心與努力。健康促進學校能實踐民主化、參與式及透明

化的學校管理策略。 

（二）營造身心俱佳的環境，落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良好的生理環境包括安全的校園建築、設施，使學生容易於學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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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適應並強調學校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與參與關係。良好的心理環

境包括對於學校的看法、感受與社會的連結，以及學校中的溝通型態

與衝突的管理。 

（三）實地由師生共同參與，貫徹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以導師引導為原則，以學生為導向與教學的方式，引發學生的潛能與

見解，建立全人健康的理念並逐步落實健康生活型態。 

十三、預定進度 

   
月份 

工作項目 

第
9
月 

第
10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1.成立學校健康促進委員會 ▆          

2.進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          

3.決定目標及健康議題 ▆          

4.擬定學校健康促進計畫  ▆         

5.編製教材與相關教學媒體   ▆ ▆ ▆      

6.辦理各項研習課程      ▆ ▆ ▆ ▆  

7.舉辦各項宣導活動      ▆ ▆ ▆ ▆ ▆ 

8.執行健康促進計畫    ▆ ▆ ▆ ▆ ▆ ▆  

9.過程評量    ▆ ▆ ▆ ▆ ▆ ▆  

10.成效評價         ▆  

11.資料分析          ▆ 

12.撰寫報告          ▆ 

十四、評鑑與獎勵：相關承、協辦人員於活動後報請市府獎勵。 

十五、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發佈並自發佈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